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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之營業額及虧損淨額分別約為

11,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6,480,000港元）及32,29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4,690,000港

元）。本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大幅下跌約33.3%，下跌主要由於市場競爭激烈。

本集團繼續專注於地毯製造及分銷之現有業務，並對採取有效之方法檢討，以為未來之增長

及收益作準備。此外，本集團正尋找物流業務之機會，以及物色更多可提供有幅增長優勢之

投資機會。

地毯製造及分銷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之營業額為11,000,000港元，去年同

期則約為16,480,000港元，跌幅約33.3%，分部虧損為17,4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8,940,000

港元，鑑於已計入由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三年期間所產生額外增值稅及罰款8,594,660港元撥

備（人民幣8,938,446元）虧損增幅約95%。

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從製造及分銷地毯。期內，雖然本集團受惠於香港建築及

物業開發市場之復甦及澳門之賭場與消閒度假市場暢旺，以及中國之同類行業取得持續增長，

惟本集團因地毯業之激烈競爭，故業務仍然錄得虧損淨額。此外，原材料價格上升，繼而全

球原油價格亦告增加，由於本集團所經營之地毯市場價格競爭非常激烈，該等額外費用不可

能全部轉嫁於最終消費者。



旭日環球投資控股有限公司2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將加強產品發展及技術創新，提高產品價值，嚴格控制銷售開支之增加，務求令產品

之利潤率提高。此外，本集團將透過加強採購管理，試圖減低油價波動帶來之影響。

物流銀行管理系統

由於將由中國物資儲運廣州公司及本公司成立的合營企業仍在處理註冊成立事宜，因此預期

收購於本年底前完成。

於完成後，本公司將盡最大努力管理物流銀行管理系列，相信收購有助業務多元化，推向其

他高增值業務。該系列有助減低儲存、運輸、分銷、出入口範疇方面在銷售及買賣業務時所

涉及之處理時間及費用。對於中國物流軟件市場之發展潛力，本公司抱持審慎而樂觀之態度，

而此項收購不僅令本集團相輔相承，更將有助令其收入來源多元化。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表之公佈，本公司與遼寧囱融中小企業擔保投資有

限公司（「遼寧囱融」）及岫岩滿族治自縣義峰理石礦訂立非法定約束協議，據此訂約方原則上

同意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旭日物流融資擔保有限公司於協議日期（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

四日）起計12個月內按代價人民幣70,000,000元（約67,300,000港元），收購遼寧囱融70%註冊

資本。目前，本集團仍然就非法定約束協議與訂約方進行磋商。由於物流銀行在中國正在發

展，董事會認為此乃大好時機，將中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之業務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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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公司名稱改為旭日環球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以更好反映本集團之業務多元化。此外，

董事會深信物流系統可為本公司產生長遠及持續收益，令將來更見明朗。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根據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賬目，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總值為

23,10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總額則為39,9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

現金及銀行結存為4,6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00,000港元），本集團錄得

流動負債淨額16,800,000港元，董事會將採取措施鞏固財務政狀況及營運資金。

流動比率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103,4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10,600,000港元），負債總額為42,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710,000

港元），按總負債除總資產之基準計算，資本負債比率為0.41（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23）。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0.58（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

根據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訂立之認購協議認購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金門資本有限公司（「認購方」）訂立認購協議，

向認購方發行16份可換股票據，本金總額為40,000,000港元。然而，由於認購方尚未根據認

購協議之條款支付認購款項，董事會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通過終止認購協議。本公司

目前正就追索權及任何認購方採取之行動尋求法律意見。本公司現時持有認購方支付作按金

之5,000,000港元。（請同時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刊登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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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數目及酬金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之僱員總數約140名（二零零五年：

140名）。本集團深知與僱員保持良好工作關係之重要性，因此給予其僱員之薪酬維持於一個

極具競爭力及與業界慣例相符之水平。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目的在於為本集團作出貢獻之參與者給予獎勵及獎賞，有助本集

團招聘及挽留有才幹僱員，以及吸納對有本集團有利之人力資源。本公司於期內已授出

46,200,000份購股權。

匯兌風險

本集團並無承受任何重大之匯兌風險，亦無對沖與外幣波動有關之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惟下述各項除外：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惠陽協凱晟地毯有限公司（現名為惠州市東方地毯生產有限公司），於

中國被深圳華興建設有限公司起訴就有關應付鋪設費用及應付利息向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人

民法院控告惠州東方地毯索償1,461,000港元（人民幣1,520,000元）及應付利息2,137,000港元（人

民幣2,223,000元）。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已撥備1,461,000港元。該訴訟之聆訊日期已押後，由

法院另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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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登

記冊所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作出之申報，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百分比

曹克文先生（附註1） 公司 279,852,000 53.28%

林樹松先生（附註2） 公司 44,638,750 8.50%

馬中和醫生 個人 11,752,000 2.24%

蘇志強先生 個人 700,000 0.13%

附註：

1. L & L Holdings Limited（「L & L」）擁有本公司普通股。此公司在馬歇爾群島共和國註冊成立。

L & L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曹克文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279,852,000股股份中250,000,000股已於二

零零五年八月三十日已抵押予Kingston Finance Limited。

2. Prime Ori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Prime Orient」）持有本公司普通股。此公司在英屬處女群

島註冊成立。Prime Orient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林樹松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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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及除簡明財務報告附註13「購股權計劃」一節所披露外，於截至二零零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概無獲授

可藉購入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之權利，亦無行使有關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獲授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上述權利。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以下公司於本公司擁有

載於其名稱右邊之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百分比

L & L（附註1） 279,852,000 53.28%

曹克文先生（附註1） 279,852,000 53.28%

Prime Orient（附註1） 44,638,750 8.50%

林樹松先生（附註1） 44,638,750 8.50%

蔡慶蓮女士（附註2） 44,638,750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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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股權亦披露於上文「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證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

2. 蔡慶蓮女士為林樹松先生之配偶，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二及第三分部之條文，彼等視

作於林樹松先生持有之股份中持有權益。

上述所有之權益代表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並無淡倉之記錄。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購買或出

售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遵照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成立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主席，負責審閱及評估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並不時

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遵照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成立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主席，負責就董事之委任及董事會繼任之管理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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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就內部監控及財務

報告事宜進行討論，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賬目。審

核委員會包括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除偏離下列有關董事輪值之上市規則附錄14守則第A.4.2

條外，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內之守則。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守則第A.4.2條，所有為填補空缺而獲委任之董事，須於獲委任後首屆股

東大會上由股東選舉，而每名董事（包括按特定任期委任之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

次。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108條，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之董事須輪值告退。

輪值告退之董事須包括任何有意退任及不打算膺選連任之董事。任何其他須予告退之董事應

為自上一次膺選連任或委任後任期最長之董事，惟倘多名人士於同日成為或連任董事，則除

非彼等另行協定，否則告退之董事將由抽籤決定。由於本公司共有九名董事，當中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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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輪值告退，因此在排除年內出現不可預見之辭任／告退之情況下，每名董事之有效任期平

均為三年。任何獲委任填補董事會空缺或董事會新增成員之董事應只擔任至下一屆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為止，並須告退及膺選連任。

為使本公司之公司細則配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條文，董事會將於應屆股東大會上向本公司

股東提呈批准若干公司細則修訂。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於本公司進行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彭文堅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彭文堅先生、曹克文先生、林樹松先生、羅輝城先生及蘇志強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馬中和醫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昭先生、林柏森先生及李澤雄先生。


